
 

 
   

   
   
  
  
  
  
   
  
   
  
  

  

  

   
 
 

   
  

  

  

  
  
 

   
  

  

  
  
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  

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第九十次会议记录  

出席者 ︰ 陈婉娴女士  (主席 ) 
戴淑娆女士 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／

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(福利 ) 1  
梁颂恩女士

严楚碧女士

伍婉婷女士  

王少华女士  

陈丽云教授  

A r u n a  G U R U N G 女士

庞爱兰女士

苏洁莹医生  

赵丽娟女士

刘仲恒医生  

罗婉文女士  

李锦霞女士  

蔡晓慧女士  

因事  蔡永忠先生  

缺席者︰  洪雪莲教授  

关蕙女士  

杨建霞女士  

林恬儿女士  

黄何淑英女士  

邓铭心女士  

叶文娟女士  社会福利署署长

张岱桢先生 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 5 )  

列席者︰ 张越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  
邓显权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A  

(秘书 ) 
邹君逸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(福利 )2C  
陈黄洁明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(福利 ) 2  

主 席 欢 迎 委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简 介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 (妇 委 会 )新 一 届 任 期

的 工 作 计 划 。 主 席 建 议 ， 重 点 工 作 范 畴 可 包 括 促 进 妇 女 就 业 、 提 供 幼

儿 照 顾 设 施 和 缩 减 男 女 薪 酬 差 异 ， 并 建 议 可 按 需 要 成 立 专 题 小 组 ， 跟

进特定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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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 1：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提交

的第四份报告的草拟大纲 (文件编号：WoC 01 /18 )  

1 .1  署 理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／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副 秘 书 长  (福 利 )1

戴 淑 娆 女 士 (署 理 常 任 秘 书 长 )告 知 与 会 者 ，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(香 港 特

区 )须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或 之 前 ， 向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提 交 《 消 除 对 妇 女

一 切 形 式 歧 视 公 约 》 (《 公 约 》 ) 第 四 份 报 告 ， 供 纳 入 国 家 根 据 《 公

约 》 提 交 的 第 九 份 定 期 报 告 内 。 署 理 常 任 秘 书 长 以 投 影 片 向 委 员 简 介

香 港 特 区 根 据 《 公 约 》 提 交 的 第 四 份 报 告 (《 公 约 》 第 四 份 报 告 )的 草

拟大纲，以及公众咨询的安排。  

1 .2  《 公 约 》 涵 盖 的 妇 女 权 益 议 题 范 围 广 泛 ， 因 此 ， 数 名 委 员 认 为 政

府 应 加 强 宣 传 ， 以 助 各 持 份 者 了 解 《 公 约 》 的 内 容 。 有 委 员 强 调 ， 学

校 的 参 与 对 推 广 《 公 约 》 至 为 重 要 。 署 理 常 任 秘 书 长 响 应 时 说 ， 《 公

约 》 的 宣 传 工 作 一 直 持 续 进 行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为 提 高 中 学 生 对 《 公 约 》

的 认 识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四 季 举 行 「 我 说 『 她 』 语 」 短 片 创 作 比

赛，学界反应热烈，参赛作品超过  100 份，参与学生逾  400 人；比赛

的 颁 奖 典 礼 将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八 日 国 际 妇 女 节 的 酒 会 上 举 行 。 至 于

《 公 约 》 第 四 份 报 告 的 草 拟 大 纲 ， 公 众 咨 询 期 为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八 日

至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欢 迎 市 民 提 出 意 见 。 配 合 这 次 公 众 咨 询 ， 政 府 会 进

一 步 加 强 宣 传 。 除 了 举 行 巡 回 展 览 、 出 版 小 册 子 ， 以 及 举 办 上 述 短 片

创作比赛之外，也会与妇女团体举行论坛，收集对草拟大纲的意见。  

1 .3  数 名 委 员 建 议 把 公 众 咨 询 期 延 长 。 署 理 常 任 秘 书 长 解 释 ， 拟 备 第

四 份 报 告 的 时 间 紧 迫 。 为 了 尽 快 展 开 公 众 咨 询 ，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确 定

香 港 特 区 提 交 第 四 份 报 告 的 限 期 后 (限 期 为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)， 秘 书 处

立 即 安 排 这 次 会 议 ， 就 草 拟 大 纲 征 询 委 员 意 见 。 公 众 咨 询 完 结 后 ， 各

政 府 决 策 局 和 部 门 还 需 要 一 些 时 间 ， 因 应 咨 询 期 间收到的 意 见 为 第 四

份 报 告 撰 写 内 容 。 尽 管 如 此 ，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(劳 福 局 )会 研 究 是 否 仍 有

可能延长公众咨询期。  

[会 后 注 ： 因 应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公 众 咨 询 期 已 由 七 星 期 延 长 至 三 个 月 。

咨询期现为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。 ] 

1 . 4  得 悉 政 府 会 与 妇 女 团 体 举 行 一 场 公 众 咨 询 论 坛 后 ， 数 名 委 员 建 议

政 府 也 考 虑 征 询 区 议 会 对 《 公 约 》 第 四 份 报 告 的 意 见 。 有 委 员 进 而 提

议 各 委 员 带 头 分 担 咨 询 区 议 会 的 工 作 ， 另 有 委 员 建 议 向 工 商 及 专 业 等

不 同 界 别 征 求 意见。 有 委 员 认 为 ， 咨 询 期 间 收 集 的 意 见 或 对 妇 委 会 的

2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 作 有 参 考 价 值 ， 故 建 议 把 这 些 意 见 的 摘 要 发 给 委 员 参 阅 。 署 理 常 任

秘 书 长 解 释 ， 按 既 定 的 做 法 ， 凡 涉 及 全 港 的 事 宜 ， 政 府 会 为 区 议 会 主

席 安 排 集 体 讲 解 ， 而 非 逐 一 咨 询 区 议 会 。 劳 福 局 备 悉 各 委 员 就 公 众 咨

询提出的建议，并会考虑所需跟进措施。  

[会 后 注 ︰ 因 应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两 场 公 众 论 坛 分 别 于  2018 年 4 月 25 日

及 5 月 16 日举行。有关草拟大纲的资料便览，已在公众咨询期于二

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一 日 开 始 前 发 给 委 员 ， 内 容 载 述 《 公 约 》 第 四 份 报 告 拟

涵 盖 的 议 题 ， 供 委 员 自 行 视 乎 内 容 合 适 与 否 而 在 其 网 络 内 传 阅 。 草 拟

大 纲 也 已 特 别 派 发 予 工 商 和 专 业 组 织 ， 以 及 妇 女 团 体 。 妇 委 会 亦 于 公

众咨询期内咨询全港  18 区 区 议 会 。 ] 

1 . 5  香 港 特 区 并 无 专 为 实 施 《 公 约 》 条 文 而 制 定 的 单 一 条 例 ， 因 此 ，

有 委 员 建 议 政 府 拟 备 数 据 文 件 ， 概 述 《 公 约 》 通 过 本 地 法 例 在 香 港 施

行 的 情 况 ， 以 便 妇 委 会 委 员 了 解 《 公 约 》 的 内 容 。 署 理 常 任 秘 书 长 解

释 ， 香 港 特 区 藉 多 条 本 地 法 例 落 实 《 公 约 》 的 条 文 ， 而 非 以 单 一 条 例

包罗《公约》全部内容。劳福局会考虑如何协助委员了解这个课题。  

[会 后 注 ： 秘 书 处 会 拟 备 数 据 文 件 ， 概 述 《 公 约 》 通 过 本 地 法 例 在 香

港施行的情况。 ] 

项目  2：秘书报告 (文件编号：WoC 02 /18 )  

2 .1  秘 书 报 告 ， 二 零 一 八 年 国 际 妇 女 节 庆 祝 酒 会 订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

八 日 晚 上 在 政 府 总 部 会 议 厅 举 行 ， 由 行 政 长 官 担 任 主 礼 嘉 宾 。 秘 书 建

议 委 员 当 日 于 下 午 五 时 十 分 到 达 会 场 拍 摄 团 体 照 。 秘 书 处 稍 后 会 发 出

电邮，通知委员酒会详情。

项目  3：其他事项  

3 .1  余无别事，会议于上午十一时五十分结束。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

二零一八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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